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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1238.htm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住房

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

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

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20多年来，我国住房制度

改革不断深化，城市住宅建设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

条件总体上有了较大改善。但也要看到，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建设相对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不够完善，政策措施还不

配套，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还比较困难。为切实加大解

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力度，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

、明确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目标要求，把解决城市（包括县城，下同）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

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

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的政策体系。 （二）总体要求。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

，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

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力争到“十一

五”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

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三）基



本原则。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要坚持立足国情，满足

基本住房需要；统筹规划，分步解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统一政策，因地制宜；省级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二、进

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四）逐步扩大廉租住房制

度的保障范围。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是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的主要途径。2007年底前，所有设区的城市要对符合规定

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基本

做到应保尽保；2008年底前，所有县城要基本做到应保尽保

。“十一五”期末，全国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2008年底

前，东部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区要将保障范围扩大到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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